玉林市关于规范标准厂房销售管理的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为规范我市标准厂房销售管理，促进我市工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制度本实施：
    一、标准厂房的定义
    （一）本意见所称的标准厂房，是指在我市城区、开发区规划的工业园区范围内，由符合条件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家通用标准及行业要求进行统一设计、集中建设，用于销售的工业用厂房，包括通用厂房和专用厂房。
（二）符合条件的建设单位，是指玉林城区范围内市属国有投资公司、开发区和园区设立的建设开发公司或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建设单位。
（三）工业企业自建自用的厂房不适用本细则。
    二、标准厂房的销售形式
    根据标准厂房销售时的状态，标准厂房销售分为标准厂房现房销售和标准厂房期房预售两种方式。
    标准厂房现房销售，是指建设单位将竣工验收合格或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的标准厂房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房价款的行为。
    标准厂房期房预售，是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建设单位将正在建设中的标准厂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
    三、标准厂房的预售实行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
标准厂房项目实施预售的，其建设单位应当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拟预售的标准厂房应当符合商品房预售许可条件并按规定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标准厂房，不得进行预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办理条件及程序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办法》（桂建发﹝2018﹞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标准厂房的销售管理规定
    （一）建设单位（产权人）销售标准厂房（含二手房）的，购买人原则上应当是工业企业或我市重点发展的工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从事产业须符合所在工业园区关于产业定位、投资强度、产出、税收及相关方面的要求，并取得项目所在管辖范围内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文件。
（二）标准厂房原则上应按自然层出售。出售给工业企业的，出售面积按建筑面积计应不少于1000 平方米；出售给我市重点发展的工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出售面积按建筑面积计应不少于300 平方米。
（三）标准厂房集中区域内配套建设的行政办公、生活配套用房等公共服务用房不能销售、转让。
    （四）在拟定标准厂房项目的土地出让条件时，由市工信局会同标准厂房项目所在管辖范围内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依据法律法规及我市相关规定，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提出标准厂房的销售限制规定及销售管理相关意见，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写入《工业项目建设履约保证协议书》。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在标准厂房土地使用权证中注明相关限制条件。
    五、财政补贴及增值收益缴交规定
    （一）享受财政补贴的已购标准厂房再次转让，应由所在管辖范围内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就应补缴的财政补贴及相应的增值收益出具认定意见，产权人据此向市财政部门缴交。
    增值收益应根据以下方式计算：
                 财政补贴总额
    补缴的增值收益 = ———————— ×（房地产交易价格-买受价格）
                         买受价格
    房地产交易价格根据契税征收部门认定的价格确定。
    （二）如产权人自取得财政补贴之日起连续经营满五年的，所在管辖范围内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可出具免缴财政补贴及相应的增值收益的意见。
    六、标准厂房的销售合同
    建设单位（产权人）出售标准厂房的，应当与买受人签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明确买受人抵押融资、转让行为的条件、程序及违约责任。合同中应约定：
    （一）企业已购买的标准厂房不得改变用途；
    （二）如买受人因生产经营需要，以所购厂房参与其它工业企业的入股、并购等导致房屋所有权变更的，应报所在管辖范围内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备案。
    （三）如买受人已购买的标准厂房再次转让的，需重新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条件对外销售。
    七、标准厂房的抵押管理
    （一）建设单位为取得在建工程继续建造资金的贷款，可以用在建的标准厂房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由金融机构将贷款直接转至监管账户，用于项目建设。
    （二）预售的标准厂房，买受人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于规定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三）标准厂房的房屋所有权人，可以将标准厂房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并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
    （四）抵押人逾期不能偿还债务，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拍卖抵押的标准厂房，拍卖所得的价款按本意见第五条规定扣除应补缴的财政补贴及增值收益后，抵押权人可优先受偿。竞买人应当符合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条件。
    八、标准厂房的不动产登记
    （一）不符合本意见第四条相关规定转让标准厂房的，房产登记机关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
    （二）建设单位违反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销售标准厂房的，由土地出让方或者其指定的部门追究建设单位违约责任，并将违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
   九、其它事项
    （一）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具体应用问题由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二）本意见印发之前已建设的标准厂房项目的销售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
    （三）市辖各县（市、区）标准厂房的销售管理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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